




《建设工程声像档案归档规范（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建设工程声像档案归档规范》标准编制组
二〇二六年四月
4


《建设工程声像档案归档规范（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bookmark: _Hlk116309207]为紧扣国家智慧城市战略发展要求，填补珠海市建设工程声像档案管理制度标准的空白，进一步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促进珠海住建领域的高质量发展，在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指导下，珠海市城市建设档案馆主动担当、积极作为，牵头组织开展《建设工程声像档案归档规范》的研究编制工作，并纳入我市住建领域2025年“揭榜挂帅”项目。2025年10月经市住建局推荐，珠海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向珠海市建筑业协会提交团体标准立项申请，并于2025年11月正式获批立项。
二、制定本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建设工程档案是在城乡规划、建设和管理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纸、图标、声像等不同载体形式的历史纪录。目前传统的工程档案归档以纸质为主，但在实践中已有企事业单位自行采集了丰富的声像资料。声像档案可以与传统工程档案相互补充，更加全面、立体地留存建设过程中的安全质量记录，实现追根溯源，有利于后期工程监管和安全质量管理，推动数字化城市建设与发展。
目前由于缺少统一的建设工程声像档案归档规范，部分具有保存和历史价值的声像资料档案未被城市建设档案管理部门有效收集归档，可能造成城市建设珍贵档案资源的流失。国家虽然对建设工程的声像资料提出了归档的原则要求，但对声像档案归档的范围、质量、移交、存储等内容尚无具体要求。声像档案管理的标准制度短板，对我市建筑业单位工程声像档案管理造成了现实困难。目前我市建设工程档案的声像资料归档由于缺少作为参考的具体操作规范，可能出现资料内容选择随意、拍摄技术不规范、文件格式多样、归档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影响工程档案的系统性与可用性，也限制了声像资料在后期管理中的价值发挥。
制定本标准的目的在于：
1.明确建设工程声像档案的定义和范围，界定声像档案的种类，确保涵盖所有相关建设工程的音视频资料；
2.规范建设工程声像档案的收集和整理流程，确立统一的收集、整理流程，提高声像档案的系统性和可追溯性，便于管理和查询；
3.强化建设工程声像档案的保存和保护措施，制定严格的保存标准和保护措施，确保声像档案长期安全保存，防止资料丢失或损坏；
4.推动智慧档案建设，服务城市建设管理精细化、档案信息化的总体发展方向。
通过标准编制，明确建设工程声像档案的定义和归档范围，确保涵盖所有相关重要建设工程音视频资料；规范档案收集、整理全流程，提升档案的系统性和可追溯性；强化档案保存保护措施，制定严格标准确保档案长期安全留存。
三、名称和范围
[bookmark: _Toc157842581][bookmark: _Toc179965708][bookmark: _Toc172950214][bookmark: _Toc157926580]本标准名称为《建设工程声像档案归档规范》，本文件规定了建设工程声像档案的归档范围、质量要求、立卷要求、验收与移交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珠海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建设工程声像档案的归档，为更好服务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建设与发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可参照使用。
四、编制原则和依据
制定《建设工程声像档案归档规范》团体标准主要遵循以下原则和依据：
（一）规范性原则
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内容。同时，参考GB/T 20000.1《标准化工作指南》及GB/T 15624《服务标准化工作指南》等相关标准化文件资料，力求使标准化工作符合标准化要求，遵循规范性原则。
（二）协调性原则
本标准内容的制定，在考虑现有建设工程声像档案归档相关工作基础上，参考国内相关建设工程声像档案管理机构以及建设单位等建设工程声像档案各相关方的成熟经验和先进做法，力争提出可协调和共同使用，更具先进水平的标准。同时，考虑到全市不同建设工程声像档案相关单位的现状差异，采取适度就高、标准引领的原则，以促进工程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
（三）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在调研现有建设工程声像档案归档现状的基础上，参考建设工程声像档案归档有关现有国家、行业、地方标准，考虑当前发展趋势，依据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建设声像工程档案归档要求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设工程声像档案的归档范围、质量要求、立卷要求、
验收与移交要求等内容，力求使标准内容适合工作实际和业务需求，具有实际规范和指导价值。
五、标准主要研制过程
本标准草案在起草过程中召开多次研讨会及征求意见，并针对标准研制的重点内容进行了多次交流和调研，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起草组人员还对标准全文进行了多轮的逐条讨论，通过对标准内容的反复修改和完善，形成了目前的《建设工程声像档案归档规范》征求意见稿。主要起草过程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1） 预研和试点
2025年3月，珠海市城建档案馆拟定了《建设工程项目声像档案归档规范》珠海标准编制工作方案，确定了实施主要节点；2025年4月，珠海市城市建设档案馆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档案馆共同完成对成都市城市建设和自然资源档案馆的实地调研工作，完成对广州馆、深圳馆、韶关馆的电话调研工作，同步完成对质安科、质监站的调研工作，为标准研制提供了外部借鉴和资料支持。
2025年5月，珠海市城建档案馆拟定了《珠海市建设工程声像档案归档指南》，并对珠海交控集团、珠海华发城开进行调研，展开《珠海市建设工程声像档案归档指南》的试点应用，开启实践验证。 
（2） 成立编制组
团体标准《建设工程声像档案归档规范》立项获批后，珠海市城建档案馆组织相关单位及专家对标准文本进行深度研究与完善，并成立本标准的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召开启动会议，正式启动标准制定工作，明确编制工作小组及工作要求。
（三）确立标准框架，并形成标准初稿
2025年12月至2026年3月，标准编制组根据当前现状和实际需求，结合现有的相关政策文件，充分吸收已有的成果，进一步明确标准定位、应用对象和适用范围。同时，通过开展多轮讨论会和调研工作，吸收和借鉴了来自各方的意见和建议，经过认真分析和研讨，确定了标准框架并进行起草，形成标准工作组讨论稿。
（四）广泛听取意见，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6年3月24日，珠海市城建档案馆组织市档案局、横琴城建档案馆、各区城建档案馆及华发、交控、顶层等单位召开专题讨论会议，针对关键性问题展开深入研讨，对标准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编制组根据会议意见完成标准修改完善，形成了标准工作讨论稿二稿（0327版）；2026年3月30日，标准编制组再次对标准文本进行逐条讨论和修改完善，形成了标准工作组讨论稿三稿（0330版），并面向馆内专家及华发、交控、顶层等单位再次征求意见。2026年4月1日，珠海市城建档案馆召开标准专题会议，对标准文本进行研究讨论，提出修改完善意见。2026年4月2日，标准编制组根据修改意见，形成本标准征求意见稿。
六、标准主要内容
[bookmark: OLE_LINK15]为保障建设工程声像档案归档的有效实现和稳步提升，标准内容按以下逻辑“归档范围——质量要求——立卷要求——验收与移交要求”进行编写，本标准主要内容构成为：
首先，提出建设工程声像档案的归档范围，即归档项目和归档内容，附录A～H中给出了具体的内容。
其次，对归档的质量做出要求，包括一般要求、照片的质量要求、视频的质量要求、音频的质量要求等。
然后，标准给出了声像档案归档的立卷要求，对文件命名与架构、存储等进行规范。
最后，标准给出了声像档案归档的验收与移交要求，包含验收要求、移交方式、移交时限等。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属于规范标准，建议该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鼓励相关管理部门、相关工程建设单位、建设工程声像档案管理工作人员、媒体或市民，在相关归档、管理、评价等活动中积极引用或使用。
八、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采标情况。（包括采用国际标准的形式、主要内容以及与国际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无。
十、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该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无冲突。目前该标准的标准化工作范围内尚无强制性国家标准。
十一、宣贯及实施建议
标准发布后，计划召开宣贯培训会议，对标准内容进行宣贯培训，鼓励相关单位根据标准积极改进工作，提高建设工程声像档案归档工作质量和水平。
同时，建议每年组织相关机构或委托第三方、媒体对标准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和公布，促进标准的实施，并为将来标准的修订积累相关信息。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建设工程声像档案归档规范》标准编制组    
      二〇二六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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